学校选派教师出国（境）研修工作指南

一、项目类型
[bookmark: _GoBack]包括国家项目、江苏省项目、学校项目、学院或个人自筹项，各个项目的申报时间和基本要求简要列举如下，具体要求可参考国家留基委网站或者《各类出国（境）访学项目选派办法》（附件4），或者参考上一年学校发布的有关项目的校内通知。
1.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项目
申报时间，每年的1月份，必需材料：邀请函，外语（外语未达到合格条件的被录取人员参加教育部指定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组织的语言培训或自行参加相应外语考试）。经费来源：国家留学基金委。
2.国家留学基金委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
申报时间，每年的3月份和9月份。必需材料：邀请函，外语达到要求。经费来源：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学校共同资助。
3.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境外研修项目
申报时间，每年的4月份。必需材料：邀请函，外语达到要求（港澳台不再免外语成绩）。经费来源：江苏省。
4.江苏政府留学奖学金项目
申报时间，每年的5月份，必需材料：邀请函，外语（申报时暂不具备外语条件的可先由单位推荐上报，录取为预备人员后，参加省教育厅组织的外语强化培训，通过PETS5考试后方可派出）。经费来源：江苏省。
5.扬州大学公派出国项目
申报时间，每年的7月份。必需材料：邀请函，外语（申报时暂不具备外语条件的可先由单位推荐上报，录取为预备人员后，通过PETS5考试后方可派出）。经费来源：学校。
6.学院公派项目
人事处全年受理经费来源为外方、学院、个人的公派项目。
二、学校及科研机构要求
学校选派出国（境）研修主要派往教育、科技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知名院校、科研院所、实验室等机构。
三、申请人基本条件
1.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政治素质。
2.具有良好的专业基础和发展潜力，在工作、学习中表现突出，具有学成回国为祖国建设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3.身体健康，心理健康。
四、奖励
学校鼓励教师申报国家、省公派留学项目，并对入选1年项目者给予科研经费2万元资助。



